新北市立竹圍高中  學年第  學期社團校外活動辦理申請表  
年    月    日申請
	社團名稱
	
	指導老師簽名
	

	活動名稱
	
	預定內容
	

	活動地點
	名稱
	
	參加人數
	校內：

校外：



	
	聯絡人
	
	
	

	
	電話
	
	
	

	日期時間
	自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（星期     ）     時      分 起

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（星期     ）     時      分 止

	活動申請人
	班級：

姓名：
手機：
	活動負責人
	班級：

姓名：
手機：

	活動組長
	
	生輔組長
	

	學務主任
	
	校長
	

	附註
說明
	一、活動申請需檢附本活動辦理申請表、學生參與名冊、家長同意書、活動企畫書或活動流程表，並在五天前（不含例假日）提出申請。
二、申請流程：申請人→指導老師→活動組長→生輔組長→學務主任→校長。（除校長簽核由活動組代送外，其餘流程申請人均需親自送件，未親自送件者一律退件！）
三、本申請表正本留存社團活動組，影本由各社團自行保管備查。


